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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城鄉發展分署報告
通檢緣起及辦理情形：
 計畫緣起：
• 「海岸管理法」(簡稱本法)業於104年2月4日公布施行。依本法第8條及
第44條規定，為保護、防護、利用及管理海岸地區土地，中央主管機關
應擬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於本法公布實施後2年內公告實施。

•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已於106年2月6日(台內營字第1060801072 號函)公
告實施，依本法第18條規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經公告實施後，擬
定機關應視海岸情況，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更」。

• 為協助本部辦理『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通盤檢討作業，爰委託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辦理「研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簡稱本計
畫)，期綜整海岸管理之課題與對策、落實海岸地區之規劃管理原則、協
調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分工，指導相關計畫修正或變更，以有效指
導海岸土地之利用方向，健全海岸之永續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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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通盤檢討之作業方式：
• 本次通盤檢討係延續原計畫以「海岸保護」、「海岸防護」、「永續利用」等3面向為主
軸，並蒐集彙整下列相關資料，據以歸納分析：
1. 原計畫公告實施106年2月6日迄今之實際發展情形。
2.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含報告案及審議案）。
3. 本部營建署歷年海岸管理委辦計畫研究成果。
4. 本部海岸管理政策及相關函釋。
5. 本分署委辦計畫執行過程召開相關會議邀請學者專家及有關機關協助提供專業意見。
類型 通盤檢討之重點說明

通案性  將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之決議事項，歸納為須共同遵循之海岸管理政策。

海岸
保護

 海岸保護區之劃設：本部營建署110年委辦案「辦理在地連結推動海岸管理計畫」已提海岸
保護計畫(草案)，倘具特殊自然地形地貌等且爭議較小，可加速保護區劃設作業(如老梅或
象鼻岩)。

 因保護區劃設有其困難度，過渡時期做法：
• 劃設潛在保護區。
• 具特殊自然地形地貌等但尚未達成共識之自然海岸，可優先劃設特定區位。
• 在未劃設保護區或特定區位，結合里山里海願景，推動在地連結之永續海岸管理機制，
補助辦理地方發展永續海岸管理。

 行政院73及76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所劃設沿海保護區(共計12處)與
依本法劃設海岸保護區之相關銜接機制。

海岸
防護

 檢討海岸防護原則，以及離島地區之海岸防護區位及其擬訂機關。
 行政院專案列管之13處侵淤熱點，面臨侵淤責任歸屬不明問題之協調處理原則。

永續利用  確立使用海岸者應共同承擔管理海岸責任與義務之機制。
 有效引導發展遲緩地區或環境劣化地區之積極管理作為。

貳、城鄉發展分署報告
通檢緣起及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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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辦理程序(時程僅供參考)

貳、城鄉發展分署報告
通檢緣起及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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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事項及程序 工作細項及時程 備註
1.應邀集學者、專

家、部會、中央
民意機關、民間
團體等舉辦座談
會或其他適當方
法廣詢意見，作
成紀錄。

110年3月25日
(附件三)

1.第1次座談會會議議題(永續利用)
(1)「針對發展遲續或環境劣化地區之區位盤點及其發
展、復育及治理原則修正方。」

(2) 「『盤點各海岸使用者並建置管理責任機制』,海
岸地區應確保自然海岸以及維護公共通行與公共使
用之權益等，研議相關管理責任機制」

依本法第9條已完成2次
座談會。

均邀請立法院、各部會
及海審會委員參加。

110年8月17日
(附件八)

2.第2次座談會議議題(海岸保護及永續利用)
(1) 「行政院73及 76年核定台灣沿海地區白然環境保

護計畫劃設之保護區共計2處與法定護區之銜接機
制與相關行政處理之建議。」

(2) 「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依據審查實務需求，是
杏應依據不同開發類型，如離岸風電、海纜、光電、
及工業區(港)等類型，研議及擬定有效之管理方式，
如分別訂定長期監測計畫及氣候變遇調適策略」

2.會商有關機關擬
訂計畫。

110年2月08日
(附件二) 期初審查暨機關協調會議 已邀請各部會及海審會委

員參加
110年5月21日
(附件四)

函詢水利署及其他機關有關防護區及離烏防護區內容
(海岸防護)

分署110年5月21日城海字
第1109006983號函

110年5月31日
(附件五) 水利署提供有關防護區及離島防護區意見(海岸防護) 水利署110年5月31日經水

綜字第11053178750號函
110年6月29日
(附件六)

函送水利署「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草案)
海岸防護議題各單位意見一覧表(海岸防護)

分署110年6月29日城海字
第1109008598號函

110年7月06日
(附件七)

水利署回應「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草
素)海岸防護議題各單位意見(海岸防護)

水利署110年7月6日經水
綜字第11053219980號函

貳、城鄉發展分署報告
通檢緣起及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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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城鄉發展分署報告
通檢緣起及辦理情形：

歷次工作會議時間 討論事項 相關意見、決議或處理情形

109.11.12
第2次工作會議

針對目前執法過程中所遇較急迫性之議題
進行探討(由綜計組協助提供議題)。
議題二、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保護之地區，
評估檢討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基本管
理原則。

• 協助分析已公告之「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是否
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基本管理原則，並確認是否已有相關保
育計畫。

• 會後已配合檢核第一階段海岸保護區是否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之基本管理原則。

110.02.08
期初報告書審查暨機
關協調會議

1.資料蒐集與文獻回顧
2.重大議題分析
3.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草案)

1.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請依本研究案海岸保護議題七「辦理行
政院73及76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保護
區研議解編」乙案，於本次通盤檢併同檢討海岸地區範圍，剔除臺
北市轄區部份。
2.基隆市政府-於民國88年即劃設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其依據
漁業法相關規定劃設，其範圍涵蓋基隆沿海之海岸，其保育對象僅
龍蝦、九孔、魩鱙，卻被海岸保護計畫列入一級保護區，而未就保
護對象進行海岸開發或利用之評估作為，對於全市海岸開發亦造成
完全限制，又因其劃設依據卻造成海岸法部分不予審查，而回歸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符合海岸法相關精神，尚需釐清。

110.02.23
第6次工作會議

討論座談會之議題擬定[海岸保護區議題：
行政院73及76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保護區（共計12處）
與法定海岸保護區之銜接機制與相關行政
處理之建議。]

納入座談會議題，然沿海保護區退場會有正反2面之效應，應加強下
列論述：
• 行政部門之政策應有執行依據。
• 相關論述應有佐證資料，請將前案已分析與其他保護區重疊之統
計資料納入議程，俾說明政府部門相關單位之努力。

110.04.19
第8次工作會議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三章議題、對策
與原則之議題篩選與更新內容確認。

• 依海審會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及本部相關政策納入草案第三章之議
題，另列表呈現統計說明有幾項。

• 沿海保護計畫之銜接機制仍須於本研究案納入研商，建議可併入
第2次座談會或期中報告時討論。

110.06.21
期中報告書書面審查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草案)
第三章議題、對策與原則
第四章保護區、防護區、特定區為劃定。

1.文化部-建議「遺址」更正為「考古遺址」、「指定遺址」更正為
「指定考古遺址」、「列冊遺址」更正為「列冊考古遺址」、聚落
保存區建請修正為「聚落建築群」、文化景觀保存區建請修正為
「文化景觀」，以符法律用語。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表4.1-1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劃設依據
及項目」之「6.漁業法」項下，「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應修正
為30處，「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應修正為151處（魚礁89處及保
護礁62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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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城鄉發展分署報告
通檢緣起及辦理情形：

歷次工作會議時間 討論事項 相關意見、決議或處理情形

110.07.14
第11次工作會議

討論調整第二次座談會議之討論議題及
內容。

12 個沿海保護計畫之銜接機制及相關行政程序建議部分，於議程
資料及簡報新增「修訂草案第4.1 節」。

110.08.17
第二次座談會

主要針對海岸保護及永續利用之相關議
題進行討論[議題一：海岸保護區議題：
行政院73及76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保護區(共計12處)
與法定保護區之銜接機制與相關行政處
理之建議。]

(1) 有關所有沿海保護區是否有銜接機制的部分，請規劃團隊於
總結報告書中檢視。

110.08.23
第12次工作會議

討論第二次座談會議討論議題之後續辦
理情形。

(1) 請規劃團隊重新檢視沿海保護計畫劃設之保護區與其他既有
法定保護區重疊部分。

110.09.23
第13次工作會議

討論案：海岸保護區位劃設與分級是否
妥適？未來是否評估再調整？

請儘速準備行政協商會議資料，以「海岸保護區等級是否須調整」
為討論議題，並請列表說明3個方案之理由及優缺點，強化各方案
之說明。
• 甲案（海岸保護區不予分級）
• 乙案（部分一級海岸保護區降為二級）
• 丙案（海岸保護區之分級維持現狀）



7

 本次通盤檢討係延續原計畫以「海岸保護」、「海岸防護」、「永續利用」等3

面向為主軸，為確立目前通檢修正方向內容，爰邀請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委員

及相關機關召開諮詢暨行政協商會議，俾凝聚共識，前已於110年10月28日召開

第一次專家學者暨行政機關諮詢協商會議（海岸防護議題），而本次會議為第

二次專家學者暨行政機關諮詢協商會議係以「海岸保護」為議題主軸，邀請專

家學者及各機關討論海岸保護區內容。另本署前於110年9月1日及110年10月1日

召開2次通檢辦理情形會議(紀錄如附件1、2)。分署已依上開2次會議紀錄修正，

並提出通檢草案(如附件3)，且就海岸保護區內容亦有相關建議(如附件4)。

貳、城鄉發展分署報告
通檢緣起及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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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一）海岸管理法有關海岸保護區之相關規定：

1、依本法第8條第7款規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應指定保護區、防護區之區位及其計畫
擬訂機關、期限。

2、依本法第12 條規定：「海岸地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劃設為一級海岸保護區，其餘
有保護必要之地區，得劃設為二級海岸保護區，並應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分別訂定海岸
保護計畫加以保護管理：……八、經依法劃設之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及其他重要之
海岸生態系統。九、其他依法律規定應予保護之重要地區。（第1 項）一級海岸保護區
應禁止改變其資源條件之使用。但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依海岸保護計畫
為相容、維護、管理及學術研究之使用。二、為國家安全、公共安全需要，經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第2項）……。」

3、又依本法第13 條第2 項規定：「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保護之地區，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基本管理原則者，其保護之地區名稱、內容、劃設程序、辦理機關及管理事項從其規
定，免依第10 條及第12 條規定辦理。」，係基於本法立法目的即在於整合、補充現有
相關法規及管理之不足，對本法施行前已有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保護之地區，為避免疊
床架屋並尊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法定權責，如各保護專法已有具體保護措施及管理
機制，並確保保護措施得以落實者，原則得優先適用各該保護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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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 第二章：說明海岸地區發展現況。
• 第三章第3-1節：海岸保護之議題、對策與原則。
• 第四章第4-1節：海岸保護區之劃設原則及劃設作業。
• 第六章執行計畫：說明相關單位應辦及配合事項。

（二）原計畫相關內容及實務執行情形：

1、原計畫相關內容：
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架構，各章節有關海岸保護區之相關內容
如下：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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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二）原計畫相關內容及實務執行情形：

1、原計畫相關內容：
依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4.1節所指定之海岸保護區劃設作業方式採兩階段劃設

方式進行。

【
】

說
明

(1) 第1階段之海岸保護區劃設：依據本法第12條第1
項第8款前段及第9款規定劃設「文化資產保存
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飲用水管
理條例」、「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漁業法」、「地質法」、「水利法」、「礦
業法」、「自來水法」、「溫泉法」、「國家
公園法」、「濕地保育法」、「都市計畫法」、
「發展觀光條例」等，計15種法律、33 種項目。

(2) 第2階段之海岸保護區劃設：係本法第12條第1項
第1款至第7款及第8款後段，參照全國區域計畫
－環境敏感地區「生態敏感類」、「文化景觀
敏感類」及「資源利用敏感類」之保護區，予
以歸類，惟其劃設作業尚須進行資源調查確認
保護標的及範圍後，再由擬訂機關循程序辦理。
(目前尚未完成劃設程序。)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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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二）原計畫相關內容及實務執行情形：

2、 得免擬訂海岸保護計畫之查核原則與執行情形：

【
】

說
明 查核原則：

依本法第13 條第2 項規定，考量第1 階段海岸保護區之劃設項目，屬依其他法律劃
設公告之範圍明確，且目的事業主管法令，已逕於相關條文中明確規範禁止或限制事項，
或規定應針對其保護標的之經營管理或保護等，應擬訂相關計畫或書件。為尊重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專業權責，及避免重複擬訂計畫造成行政資源浪費，有關「符合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基本管理原則」，係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法令或其授權訂定之相關計畫及書
件等，得確保各該海岸保護區之「保護標的」不致遭受破壞。

其「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基本管理原則」之查核原則如下：
(1) 保護區應有清楚可指認的保護標的，並據以界定保護範圍。
(2) 已配合適當的保護措施（計畫、策略、方案）或相關法律，維持海岸地區環境資源永

續利用。
(3) 可搭配有效的罰則或制度，確保保護措施（計畫、策略、方案）或相關法律得以落實。

故依本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第13 條第2 項規定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保護之
地區，如已擬訂其保護標的之經營管理或保護等相關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該計
畫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徵詢是否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基本管理原則。」者，得免擬訂海
岸保護計畫。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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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二）原計畫相關內容及實務執行情形：

2、 得免擬訂海岸保護計畫之查核原則與執行情形：

【
】

說
明 執行情形：

依本法第13 條第2 項規定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有關得免擬訂海岸保護計畫之查核程

序，本部於函請保護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前開基本管理原則檢核，經本部以107年4

月25日台內營字第1070807457號函（如附件4）及108年12月20日內授營綜字第

1080822842號函（如附件5）確認「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基本管理原則」之第1 階段

海岸保護區，計有14 種法律、31 種項目。後續相關保護區之名稱、內容、劃設程序、

辦理機關及管理事項，均回歸各該法律之規定，無須依本法第10條及第12條規定辦理。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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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 子議題1：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自計畫106年公告迄今之變化情
形(範圍或數量是否有新增、變動或撤銷)及本計畫配合修正重點。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檢討結果：

依據上述執行情形以及本案期中書面審查之各機關代表審查意見，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10年7月1日漁二字第1101210543號函、

• 文化部110年7月9日文授資局物字第1103007169號函，

目前已於本計畫通盤檢討(草案)修訂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位之相關內容(包含劃設項目及處數)，

配合增修下列章節：

• 第二章2.1.6節近年新增之海岸保護區之內容。

• 第四章4.1節之內容，以及表4.1-1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位劃設依據及項目、表4.1-2近年新增之海岸

保護區列表、表4.1-6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之劃設依據與項目之「相關法令規定及應擬訂計畫或書

件」一覽表。

• 第六章6.2節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

其他細節內容則另納入於總報告第三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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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 子議題1：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自計畫106年公告迄今之變化情
形(範圍或數量是否有新增、變動或撤銷)及本計畫配合修正重點。

參、討論題綱

檢討結果：
(1)修訂海岸保護區位之劃設項目及處數：
增修於本計畫通盤檢討(草案)第四章4.1節及
表4.1-1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位劃設依據及項目。

 為避免因公布時間落差，處數及範圍認定，仍應回歸各該目的事業主
管法令規定。目前已於表4.1-1加註海岸保護區實際處數以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公告為準。

 實際1、2級海岸保護區之區位可至本署海岸地區管理資訊網圖臺查詢。

【
】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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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議題1：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自計畫106年公告迄今之變化情
形(範圍或數量是否有新增、變動或撤銷)及本計畫配合修正重點。

參、討論題綱

(2)近年新增之海岸保護區：增修於第二章2.1.6節、第四章4.1.2節及表4.1-2 。

增修內容：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表4.1-2  近年新增之海岸保護區列表

【
】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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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議題1：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自計畫106年公告迄今之變化情
形(範圍或數量是否有新增、變動或撤銷)及本計畫配合修正重點。

參、討論題綱

(2) 配合修正第六章6.2節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

增修內容：

項目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十一、海岸保護區
劃設範圍檢討

目前未納入法定保護者與海岸保護區劃設
範圍有差異未完全涵蓋者，由該保護區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調查評估，並於通
檢時一併檢核修正。

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

經常辦理

表6.2-1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一覽表

【
】

擬
辦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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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評估劃設區位

1. 稀有動植物重要棲地
及生態廊道

(1)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2) 重要野鳥棲地(IBA)

2. 景觀資源及休憩地區/
自然地形地貌地區

(1) 地景登錄點

(2) 地質公園

3. 其他應納入海岸保護
區之海岸生態系統

(1)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劃設之沿海保護區

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 子議題2：第2階段海岸保護區資源調查及劃設作業處理情形為何?是否有新指定區位、
擬定機關及辦理期限或進一步處理方式?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1、原計畫相關內容及實務執行情形：

(1) 優先評估及劃設區位：

第2階段之海岸保護區劃設：係本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及第8款後段，參照全國區
域計畫－環境敏感地區「生態敏感類」、「文化景觀敏感類」及「資源利用敏感類」之
保護區，予以歸類。

惟其劃設作業尚須進行資源調查確認保護
標的及範圍後，再由擬訂機關循程序辦理。
(目前尚未完成劃設程序。)

(2) 保護標的明確、區位仍須釐清之海岸
潛在保護區：優先評估劃設區位 說明

1. 稀有動植物重要
棲地及生態廊道

(1)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

已於109年8月31日 (9
月1日生效)公告，為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劃
設之第1階段海岸保護
區。

(2) 重要野鳥棲地(IBA) 部分已納入海岸保護
區。

2. 景觀資源及休憩
地 區 / 自 然 地 形
地貌地區

(1) 地景登錄點 ̶
(2) 地質公園 為105年7月27日文化

資產保存法修法之新
增文化資產類別，屬
自然地景一類(第1階
段海岸保護區) 。

3. 其他應納入海岸
保護區之海岸生
態系統

(1)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劃設
之沿海保護區

擬停止適用，與依本
法劃設海岸保護區或
海岸特定區位銜接。

針對第12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及第8款後
半之保護標的類型，提出初步具有議題性
或關注課題但未於法定保護區之範圍、資
源類型等項目，並將潛在海岸保護項目及
標的彙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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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 子議題2：第2階段海岸保護區資源調查及劃設作業處理情形為何?是否有新指定區位、
擬定機關及辦理期限或進一步處理方式?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2、本署針對第2階段保護區劃設(潛在海岸保護區)之辦理情形：
(1)委辦案

歷年海岸資源調查案 時間 實作地點
海岸資源調查及資料庫建立案 105年12月 • 老梅海岸、濁水溪口、漢本海岸及都蘭部落。

辦理海岸資源調查案第二期計畫 107年1月 • 深澳岬角、七星潭、知本海岸、旭海溪口。
• 老梅海岸、濁水溪口兩處海岸保護計畫(草案)之示範研擬。

在地連結委辦案 時間 實作地點及內容

辦理海岸資源調查及以在地連結推動
海岸管理 109年2月

• 研擬海岸保護區劃設作業模式及其配套措施
• 研議「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銜接機制
• 看見海岸-補助辦理地方發展永續海岸管理計畫
• 策劃與在地連結之海岸管理工作坊

看見海岸及以在地連結方式維護自然
海岸先期研究-以宜蘭縣為例 107年11月

• 五結海岸、壯圍海岸、永鎮海岸(實作團體:國立宜蘭大學)
• 利澤海岸(實作團體:荒野保護協會)
• 嶺腳海岸(實作團體:岳明國小)

辦理在地連結推動海岸管理計畫 (計畫執行中-
109/11~迄今)

• 自然海岸實作地點及在地連結：
(一)基隆市八斗子海岸
(二)雲林縣三條崙海岸
(三)屏東縣林邊、佳冬海岸

• 研議海岸地區使用者參與海岸管理方式與可能性
• 補助直轄市、縣(市)發展永續海岸管理之遴選與輔導作業

經查尚無依本法完成海岸保護區之劃設作業(有建議實作地點，尚未完成保護區劃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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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 子議題2：第2階段海岸保護區資源調查及劃設作業處理情形為何?是否有新指定區位、
擬定機關及辦理期限或進一步處理方式?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2、本署針對第2階段保護區劃設(潛在海岸保護區)之辦理情形：

(2)具體建議

應分成以下3類檢討：

• 第1類，屬本署104年「海岸資源調查及資料庫建立」委辦案及105年「辦理海岸資源
調查第二期計畫」委辦案之實作計畫已確認資源價值之地區：應積極協調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設海岸保護區(如老梅綠石槽、象鼻岩、濁水溪口)，未依法定程序公告
前，應有積極維護作為，審議時應更謹慎。

• 第2類，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列屬第二階段潛在保護區，屬自然海岸且資源價值較優之
地區：應檢討為新潛在保護區。

• 第3類，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列屬第二階段潛在保護區，屬自然海岸且資源價值次優之
地區：劃設為特定區位(自然海岸)，透過特定區位審查許可機制予以把關。

• 全部區位得以里山里海方式，藉由與地方共同合作達成保護目的。

因保護區劃設有其困難度，參考110年10月1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1次通盤檢討」案
辦理情形第2次會議 (紀錄詳附件2)之決議，建議過渡時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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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子議題2：第2階段海岸保護區資源調查及劃設作業處理情形為何?是否有新指定區位、
擬定機關及辦理期限或進一步處理方式?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1) 有關潛在保護區後續處理情形，增修於本次通盤檢討草案第三章3.1節「議題五、海岸保
護區劃設困難，推動不易」。

【
】

擬
辦

增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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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子議題2：第2階段海岸保護區資源調查及劃設作業處理情形為何?是否有新指定區位、
擬定機關及辦理期限或進一步處理方式?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2) 修正「第6章應辦事項」請內政部協調各目的事業單位盡速劃設保護區位。

【
】

擬
辦

增修內容：
表6.1-1 內政部應辦及配合事項一覽表

項目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六、海岸保護區及
海岸防護區之區
位檢討

1.檢討保護區與防護區之區位劃設原則及
指定之區位。

2.非屬海岸侵蝕、洪氾溢淹、暴潮溢淹及
地層下陷等類型之其他潛在災害，按本
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劃為海岸防護區。
3.已確認具資源價值之地區，按本法第10

條第2項規定，應積極協調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劃設海岸保護區。

內政部 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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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子議題3：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及第2階段海岸保護區是否有建
議調整項目?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1、本案研究過程相關單位建議修正之內容如下：

階段 階段 時間 方式 修正建議 處理情形
期中審查
(書面審查)

文化部 110年7月9日 文授資局物字
第110300716
9號函

三、有關考古遺址部分：建議配合「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3 條，將「遺址」更正為「考
古遺址」、「指定遺址」更正為「指定考古
遺址」、「列冊遺址」更正為「列冊考古遺
址」，以符法律用語。

已配合修正於草案第四章
4.1節及表4.1-1。

四、有關水下文化資產部分：建請考量於水
下文化資產保存法項下新增「2 級：列冊管
理或以其他適當保存方式之水下文化資產」，
並建議納入本案草案第4-7 頁第4 點得劃設為
二級海岸保護區之相關內容。

已配合修正於草案第四章
4.1節及表4.1-1。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漁業署

110年7月1日 漁二字第110
1210543號函

（二）草案第4-9頁「表4.1-1第1階段海岸保
護區劃設依據及項目」之「6.漁業法」項下，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應修正為30處，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應修正為151處
（魚礁89處及保護礁62處）。

已配合修正於草案第四章
4.1節及表4.1-1。

【
】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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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階段 時間 方式 修正建議 處理情形
期中審查
(書面審查)

內政部營
建署綜合
計畫組

110年6月29日 以電子郵件回
覆

1.第4-9頁，表4.1-1第1階段海岸防護區劃設
依據及項目，處數請更新，另等級是否檢討
調整，請補充說明。

已配合修正於草案表4.1-1。
另，保護區之等級是否檢討
調整，本計畫已於第13次工
作會議進行初步討論，並預
定於110年11月22日辦理諮
詢暨機關協調會議後，經與
各級主管機關商議協調後再
進行調整。

中華民國
綠野生態
保育協會

110年6月30日 以電子郵件回
覆

一、針對通檢草案：
（一）Ｐ4-9，表格4.1-1，第一階段海岸保
護區劃設項目已於105年配合文資法修法進行
文資項目調整，表4.1-7經營管理計畫於歷年
研究報告中亦有部分修正與補充，敬請團隊
予以檢核，文資項目部分建議再請文化部協
助釐清與確認。

一、
(一) 已配合參酌修正表格
4.1-1及表4.1-7。另外，依據
文化部期中書面審查意見於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項下再
新增「2 級：列冊管理或以
其他適當保存方式之水下文
化資產」。

參、討論題綱

• 子議題3：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及第2階段海岸保護區是否有建
議調整項目?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1、本案研究過程相關單位建議修正之內容如下(續)：

【
】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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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 子議題3：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及第2階段海岸保護區是否有建
議調整項目?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2、第2階段海岸保護區：優先評估及劃設區位「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沿海
保護區」

• 本署已於110年8月17日召開「研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2次座談會

進行討論，經座談會議討論後，多數專家學者及相關主管機關並未反對「臺灣沿海地

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停止適用，回歸到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進行保護

管理。

• 故擬參採第2次座談會與會委員及各單位之意見納入本案，於本次通盤檢討草案增修

第三章3.1節「議題四」，並刪修第四章4.1節有關「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相關內容。



25

參、討論題綱

• 子議題3：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及第2階段海岸保護區是否有建
議調整項目?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
】

擬
辦

增修內容：

(1) 有關潛在保護區後續處理情形，增修於本次通盤檢討草案第三章3.1節「議題四、行政院
73 及76 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所劃設沿海保護區（共計12 處）與
依本法劃設海岸保護區之相關銜接機制。」。

(2) 其餘相關建議事項詳子議題1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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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 子議題4：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分級原則是否須調整？倘須調整是否有建議方案？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依本法第12 條規定，1.重要水產資源保育地區、2.珍貴稀有
動植物重要棲地及生態廊道、3.特殊景觀資源及休憩地區、4.重要濱海陸地或水下文
化資產地區、5.特殊自然地形地貌地區、6.生物多樣性資源豐富地區、7.地下水補注
區、8.經依法劃設之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及其他重要之海岸生態系統、9.其他依
法律規定應予保護之重要地區，應劃設為一級海岸保護區；至於各保護標的之資源
條件屬次重要、次珍貴稀有或次特殊者，得劃設為二級海岸保護區；再次一等級者，
得免納入海岸保護範疇。此外，為利海岸管理與空間規劃制度之協調整合，參考全
國區域計畫有關環境敏感地區之分類方式，針對各保護項目之屬性，予以歸類。

（二）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實施至今，面臨之困難，如依本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一級海岸
保護區應禁止改變其資源條件之使用」，操作實務上仍有困難，是否依既有之環境
敏感地劃分海岸保護區等級，仍有檢討空間。

（三）針對依本法第13 條第2 項確認之第1 階段海岸保護區（免依該法第10 條及第12 條
規定辦理）進行評估，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法規及計畫，應檢討不同類型保護區之管
理程度是否寬嚴不一，並評估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之等級是否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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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劃設依據
與項目 分級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基本管理原則檢核
主管機關 中央
/地方分工 申請或審議機制 准許開發程度

是否符合海岸管
理法第12條第1
項「一級海岸保
護區應禁止改變
其資源條件之使
用規定」

等級
建議

原則一 原則二 原則一

生
態
類

5.野生動物保
育法
(2)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1級 依「野生動
物保育法」
第8條第4項
規定，野生
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之類
別及範圍，
由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8條規定，在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經營
各種建設或土地利用
應擇其影響野生動物
棲息最少之方式及地
域為之，不得破壞其
原有生態功能。 另依
「野生動物保育法施
行細則」第6-9條規定
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實施開發利用行
為，應檢附相關資料
向直轄市、縣 (市)主
管機關申請，並規範
申請、審查之各項措
施。

依「野生動
物保育法」
第 43、44條
針對違反野
生動物野生
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相關
規定之行為
訂定罰則。

中央：
陸域型：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海
域型：海洋委員
會海洋保育署

地方：
直轄市 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依「野生動物保
育法」第8條規定
必要時，主管機
關應通知所有人
使用人或占有人
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依「野生動
物保育法施行細
則」第6-9條規定
在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實施開
發利用行為，應
檢附相關資料向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

為中央主管機關(農
委會)公告後，僅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程序通知土地
所有人等，採開發利
用申請制，無禁止改
變其資源條件之使用
規定。

否
X

2級
(建議
調整)

資
源
類

6.漁業法
(1)水產動植
物繁殖保育
區

1級 各 保護 區
均 有清 楚
註 明保 護
物 種， 並
有 座標 點
界定範圍。

依「漁業法」第45條
規定，水產動植物繁
殖保育區之設置，由
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
或由縣(市)主管機關
提具該保育區之管理
計畫書，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其涉及二省(市)以上
者，應報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之。

違反保育區
相關規定者，
依「漁業法」
第65條規定
核處。

直轄市政府、
縣 (市)政府

由直轄市主管機
關核定，或由縣
(市)主管機關提
具該保育區之管
理計畫書，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公告之。

依據海洋保護區保
護等級分類系統，
多數屬於保護等級3
「分區多功能使用」
:限制某些採捕(開發
)利用，惟仍容許某
些程度的利用生態
資源行為。 其中8
處則屬於保護等級2
「禁止採捕」：全
面禁止對自然資源
或文化資產之採捕(
開發)利用行為。

否
X

(主要針對漁業
使用限制，並
未全面禁止改
變其資源條件
之使用規定)

2級
(建議
調整)

第一階段海岸保護區之檢討(是否符合海岸管理法第12條第1項「一級海岸保護區應禁止改變其資源條件之使用規定」)
[「野生動物保育法」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及「漁業法」之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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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商會議]
 109年12月25日內政部營建署「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是否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基本管理原則」研商會議
 110 年2 月5 日內政部營建署「海岸管理法第13 條第2 項相關議題研商會議」
 110年4月1日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海岸(洋)生態保護之法制、行政作為與藻礁保護」公聽會

【
】

擬
辦

參、討論題綱

• 子議題4：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分級原則是否須調整？倘須調整是否有建議方案？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查本部確認之第1 階段一級海岸保護區範圍，涉及近岸海域範圍者為「水產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及「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其面積分別約7,245 公頃及76,310 公
頃。因「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較陸域與其他海域之保護區範圍為大，
其面積約為「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10 倍，未來可能涉及其範圍之開發使用申請案件
數量不少（如離岸風電、太陽光電、通信纜線、海底管線、土石採取等），相關案件如：

1)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109 年9 月1 日公告)範圍內之海域砂石採取。
2) 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88 年12 月27 日公告)範圍內之協和電廠填海造地工程。
3) 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103年4月15日公告)範圍內之中油三接
工業專用港工程。

考量其影響範圍與層面較大，本法第25 條及「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
法」，可否針對一級海岸保護區之開發案進行審查，似有適法性疑義；建議宜視海岸管
理之政策面以及適法性、保護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管理機制等，檢討是否針對海
岸保護區之劃設等級進行調整？是否得以確保海岸資源及保護標的不受影響等予以認定，
故研擬甲、乙、丙三案，請專家學者、海洋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及各海岸保護
區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惠示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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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擬
辦

建議
處理
方式

甲案、
海岸保護區不分級

乙案、
部分一級海岸保護區降為二級

丙案、
海岸保護區之分級維持現狀

法源
依據

海岸法草案總說明第12條之條
文說明四
四、…(略以)在符合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使用原則下…(略以)，無須重
新擬訂海岸保護計畫，亦無須劃分
海岸保護區之等級，以避免行政程
序之重複。

依現行海岸管理法(104/2/4 )第
12條第2項定明一級海岸保護區
禁止及例外許可使用原則。
(1)依海岸保護計畫為相容、維護、管
理及學術研究之使用。
(2)為國家安全、公共安全需要，經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

依現行海岸管理法(104/2/4 )
第12條第1項定明一級、二級
海岸保護區劃設原則。

說明

• 符合海岸管理法第13條第2項
（說明欄），無須分級之立
法原意。

•法律特性隱含「平等原則」，
凡符合法律規定要件者皆一
體適用。

•臺灣海陸域環境條件、資源利用
方式差異極大，管理方式很難一
體適用。

•陸域管制相對嚴格：絕對地權及
林業管理機制。

•海域多元利用：海域面積大且非
絕對地權，應採調適性、動態管
理。

1、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如中華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桃園觀新
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2、漁業法-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如基隆
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

•海岸保護區依本法12條第一項
所列地區依其資源之自然性、
代表性及稀有性等因子評估其
高、中、低等級，據以劃分一
級、二級海岸保護區，而相關
作業事項於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中定明。

•涉及一級海岸保護區位以外之
海岸特定區位申請開發利用案
件，須依據「一級海岸保護區
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辦理。

參、討論題綱

• 子議題4：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分級原則是否須調整？倘須調整是否有建議方案？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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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擬
辦

建議
處理
方式

甲案、
海岸保護區不分級

乙案、
部分一級海岸保護區降為二級

丙案、
海岸保護區之分級維持現狀

優勢

可藉由本法與其他法規之重疊
管制措施，強化保護與復育海
岸資源之效果。

階段性調整為二級海岸保護區，
可預留其適應性管理之彈性空間，
同時受特定區位審議機制所規範，
後續若健全經營管理或審議機制，
仍可再追認為一級海岸保護區。

符合現行海岸管理法第12條第1
項明訂之一級、二級海岸保護區
劃設原則。

劣勢
或
爭議

未來所有海岸保護區之申請開
發利用案件，皆須先取得保護
區之目的事業主關機關核可同
意後，再經內政部海岸管理審
議會審議。

• 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漁業法-水產動植物
繁殖保育區之一級保護區可調
整為二級海岸保護區的面積比
例大(80%~ 97%)，將大幅增加未
來審議業務量。

• 分級調整制度應有具體明確的
依據與說明，以避免衍生執行
面(如何向NGOs團體說服並獲
得支持？)、行政面(可能破壞機
關間之和諧)及政策面(不易獲得
認同)之爭議問題。

海岸保護區涉及近岸海域範圍者，
未來涉及其範圍之開發使用申請
案件，如依現狀依法回歸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管轄，其範圍內若涉
及不同利用衝突時，可能面臨無
法受到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
區位審查機制所規範。

參、討論題綱

• 子議題4：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分級原則是否須調整？倘須調整是否有建議方案？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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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共劃設13處，其總面積約83,247.64公頃。

 與其他一級海岸保護區重疊之面積共約16,717.01公頃。

 故可調整為二級海岸保護區之面積約66,530.63公頃，占總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面積之80%。

影響之處數及面積

 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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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業法-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目前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共劃設35處，其總面積約5,702.93公頃。

 與其他一級海岸保護區重疊之面積共約159.47公頃。

 故可調整為二級海岸保護區之面積約5,543.46公頃，占總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面積之97%。

影響之處數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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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擬
辦

建議
處理
方式

甲案、
海岸保護區不分級

乙案、
部分一級海岸保護區降為二級

丙案、
海岸保護區之分級維持現狀

後續
擬辦
事項

通檢草案第4.1.1節，三、劃設
原則(一)「第1階段海岸保護
區劃設作業，…(略以)之分級
方式辦理。」修正為「第1階
段海岸保護區劃設作業，屬修
正全國區域計畫或全國國土計
畫之環境敏感地區，且依本法
第10條規定擬定之一、二級海
岸保護計畫者，逕參照其第一
級及第二級之分級方式辦
理。」；並配合修訂第4.1.2節
海岸保護區位之表4.1-1(刪除
其等級欄位，或以備註方式補
充敘明)。

依本法第12條第2項定明一級海
岸保護區禁止及例外許可使用原
則，增訂通檢草案第4.1.1節三、
劃設原則(三)…；並配合修訂第
4.1.2節海岸保護區位表4.1-1部分
保護區之劃設等級（野生動物保
育法(2)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漁業法(1)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之保護區等級建議調整為2級）。

通檢草案第3.1.2節保護原則，
一、 一級海岸保護區管理原則
(三) 「... (略以)，免依本法第10
條及第12 條規定辦理。」修正
為「 ... (略以)，免依本法第10
條及第12 條規定辦理。但其經
營管理措施尚有待改善或補強
空間，則可在核定同意免擬海
岸保護計畫時，一併提出附帶
條件說明與改善建議；或建議
可考量依本法第13 條第3 款規
定，由主管機關擬訂禁止及相
容使用事項之保護計畫或僅就
不足部分研擬加強版保護管制
事項。」

［目前通檢草案修正內容］

參、討論題綱

• 子議題4：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分級原則是否須調整？倘須調整是否有建議方案？

議題一、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自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後，第1、2階段海岸保護
區相關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
會(以下簡稱綠野協會)說明。

本研究建議採甲案(海岸保護區不予分級)，
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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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議題二、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目前規範之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管
理原則，是否需調整，提請討論；並請分署及海大說明。

（一）與其他目的事業法之關係：

1、依本法第13條第2款規定：「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保護之地區，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基本管理原則者，其保護之地區名稱、內容、劃設程序、辦理機關及管理事項從其規定，

免依第10條及第12條規定辦理。」，係基於本法立法目的即在於整合、補充現有相關法

規及管理之不足，對本法施行前已有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保護之地區，為避免疊床架屋

並尊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法定權責，如各保護專法已有具體保護措施及管理機制，

並確保保護措施得以落實者，原則得優先適用各該保護法規。

2、然由於本法公布實施迄今，尚未依本法劃設海岸保護區或擬訂海岸保護計畫，故本計畫

之保護原則並未直接適用於依其他目的事業法劃設之各類保護區。



35

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議題二、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目前規範之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管
理原則，是否需調整，提請討論；並請分署及海大說明。

（二）實務應用：審議相關規定

1、依據本法第26條第2項訂定之「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

第2條第1項規定：「一、海岸保護原則：應避免位於二級海岸保護區，或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建議應優先劃設之潛在保護區。」。(目前潛在保護區只有名稱，沒有實際範圍)

2、依第25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9條附件一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書圖格式第七項規定：

七、因應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辦理情形：

(一)「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利用原則」說明如何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1.海岸保護原則：須位於二級海岸保護區或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建議應優先劃設潛在保護

區之必要性及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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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議題二、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目前規範之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管
理原則，是否需調整，提請討論；並請分署及海大說明。

【
】

說
明

（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迄2020年底止，全球所劃設的海洋保護區已達18,000處，其面積比已占各國專屬經濟海域(EEZ)
的17.86%，然只占在全球海洋總面積的7.65%，並未達成 10% 的愛知目標。

• 「2030永續發展目標」：2021年9月10日在馬賽舉辦的世界保育大會(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通過決議，IUCN呼籲2030年前應有30%的陸地和海洋獲得保護(指定為保護區)，
以阻止和扭轉野生物種的喪失。

• 2010年國際條約《生物多樣性公約》訂立「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提出2011~2020年目標：陸地保護區總面積至少17%，海洋、內陸水域及沿海地
區應提升至10%。

• 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均要求全球海洋劃設為海洋保護區(MPAs)面積比例
在 2020年應達到10%的目標。

• 2006年綠色和平組織發布《復原之路：海洋保護區全球網路》報告提出全球20~30%海洋
需要受到保護。

• 2016年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簡稱 IUCN)通過
一項響應： 2030 年全球應成立 30% 海洋保護區，簡稱 30x30。並於2019 年以《30x30 海
洋保護藍圖》報告說明氣候變遷對海洋的衝擊，透過海洋空間規劃分析軟體展示，建立
30%海洋保護區在經濟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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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議題二、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目前規範之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管
理原則，是否需調整，提請討論；並請分署及海大說明。

【
】

說
明

（二）與國際接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2030年前應有

30%的陸地和海洋
獲得保護(指定為保護區)

2011~2020年目標：
陸地保護區總面積至少
17%，海洋、內陸水域及
沿海地區應提升至10%。

目標13
Climate Action
採取緊急行動
應對氣候變遷
及其衝擊

目標14
Life Below Water
保護和永續利用
海洋和海洋資源，
促進永續發展

目標15
Life on Land

保育和永續利用陸
域生態系統，永續
管理森林，防治沙
漠化，防止土地劣
化，遏止生物多樣

性的喪失

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與本法立法精神所強調之「為維護自然海岸，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
其土地利用，需兼顧保護、防護之和諧與海岸地區各種天然及人文資源之保育」吻合。

因此，目前規範之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管理原則尚符合使用，暫無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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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議題二、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目前規範之海岸保護區(含一、二級海岸保護區)管
理原則，是否需調整，提請討論；並請分署及海大說明。

（二）與國際接軌－其他有效棲地保育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

正當化位於保護區外，
但也能對生物多樣性保育做出貢獻的區域，

實現補足保護區之不足的目的。

「其他有效棲地保育措施」OECM)

臺灣近幾年推動的國土生態綠網計畫，
也秉持這種「保護區外的保護區」概念，
而里山里海倡議即是重要的元素之一。

可連結至
【議題一 子議題2】

第2階段保護區劃設(潛在海岸保護區)
之具體建議

• 第1類，屬本署104年「海岸資源調查及資料庫建立」
委辦案及105年「辦理海岸資源調查第二期計畫」
委辦案之實作計畫已確認資源價值之地區：應積極
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海岸保護區(如老梅綠
石槽、象鼻岩、濁水溪口)，未依法定程序公告前，
應有積極維護作為，審議時應更謹慎。

• 第2類，整體海岸管理計畫列屬第二階段潛在保護
區，屬自然海岸且資源價值較優之地區：應檢討為
新潛在保護區。

• 第3類，整體海岸管理計畫列屬第二階段潛在保護
區，屬自然海岸且資源價值次優之地區：劃設為特
定區位(自然海岸)，透過特定區位審查許可機制予
以把關。

• 全部區位得以里山里海方式，藉由與地
方共同合作達成保護目的。

【
】

補
充
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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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 子議題1：得免擬訂海岸保護計畫之查核原則，是否需調整。

議題三、得免擬訂海岸保護計畫之查核原則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及海大
說明。

1. 經查「查核原則」系為本署105年委辦案「海岸資源調查及資料庫建立案」之P.3-98~P.3-99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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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 子議題1：得免擬訂海岸保護計畫之查核原則，是否需調整。

議題三、得免擬訂海岸保護計畫之查核原則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及海大
說明。

2. 依據本署110年委辦案「辦理在地連結推動海
岸管理計畫」期中階段辦理成果(P.2-31)。
參考既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審議管理
機制，以及目前國內重大開發計畫各部會之
審議經驗，針對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基本管理
原則提出兩項補充說明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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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擬
辦

參、討論題綱

• 子議題1：得免擬訂海岸保護計畫之查核原則，是否需調整。

議題三、得免擬訂海岸保護計畫之查核原則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及海大
說明。

增修內容：

(1) 有關潛在保護區後續處理情形，增修於
本次通盤檢討草案第三章3.1節「議題四、
行政院73 及76 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所劃設沿海保護區
（共計12 處）與依本法劃設海岸保護區
之相關銜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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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
】

說
明

• 子議題2：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所列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劃設之聚落
保存區(聚落建築群)」及「依都市計畫法劃設保護區」是否能以查核原則處理，倘無法
處理，是否調整查核原則或有其他處理方式。

議題三、得免擬訂海岸保護計畫之查核原則內容，提請討論；並請分署及海大
說明。

劃設依據
與項目 分級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基本管理原則檢核
主管機關
中央/地方分

工

申請或
審議機制

准許開發
程度

是否符合海岸管
理法第12條第1
項「一級海岸保
護區應禁止改變
其資源條件之使

用規定」

原則一 原則二 原則三

14.都市計畫
法
(1)保護區

2級

依「都市計畫法台灣
省施行細則」第27條
保護區為國土保安、
水土保持、維護天然
資源與保護環境及生
態功能而劃定，於都
市計畫書圖中訂有明
確區域及範圍。

保護區內使用
項目及禁止行
為依「都市計
畫法台灣省施
行細則」第 27
條及第 28條規
定辦理。

經主管機關認定違規
使用則依「都市計畫
法」第79條及第80條
規定，進行裁罰。

中央：內政部
地方：直轄市
政府、縣(市)
政府

內政部、各
級地方政府
及鄉（鎮、
市）公所都
市計畫委員
會

禁止砍伐竹
木、採取土
石、破壞地
形或改變地
貌，及限制
建築使用。

是
V

1.文化資產
保存法
(6)聚落建築
群

2級
聚落建築群登錄公
告時均應載明聚落
區域範圍劃定及面
積。

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40
條規定，應訂
定聚落建築群
保存及再發展
計畫。

無具體罰則
(一級海岸保護區罰

則可參照海岸管理法
第32條辦理)
(可依本法13條第3項
擬訂禁止及相容使用
事項之保護計畫)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由直轄市、
縣（市）主
管機關審查
登錄後，辦
理公告，並
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保存原有建
築式樣、風
格或景觀，
或依照原式
樣、風格修
復。

是
V

 1. 經查目前之「查核原則」尚可處理上述兩項保護區，故建議暫無需調整。



43

【
】

說
明

參、討論題綱

(一) 劃設依據：

據行政院71年4月22日第1777次院會決議有關「保護臺灣沿
海地區天然景觀及生態資源措施」案第二項指示辦理緊急進
行調查規劃工作，就臺灣沿海地區擇其有特殊景觀及農漁業
發展價值者，迅即進行勘查劃定區域及提出報告。

 73年2月23日奉行政院台73交字第266號函核定實施「臺灣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簡稱沿海保護計畫)」核定淡水、
蘭陽、蘇花、花東、彰雲嘉、東北角、墾丁等 7 處保護區。
76 年 1 月 23 日台 76 內字第1616 號函核定北海岸、北門、
尖山、九棚、好美寮等 5 處保護區。依不同保護程度劃分為
「自然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總共12處保護區，並責成
內政部儘速制訂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專法，以為沿海地區
經營管理之依據。

期間因環境變化甚鉅，行政院91年2月26日院臺內字第
0910006606號函原則同意沿海保護計畫彰雲嘉沿海保護區
雲林縣部分地區調整範圍計畫，內政部103年6月30日函頒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檢討規劃審議及公告程序作
業要點，12月9日修正第五點、第九點，以推動臺沿海保護
計畫之檢討規劃、審議及公告程序。

然此沿海保護計畫之12處保護區係為奉行政院核定後公告，
非屬依法劃定之法定保護區域。

本署已於110年8月17日召開「研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第2次座談會之議題一 (如附件8.1~附件8.5)進行討論，

並參採與會委員及各單位意見納入本案。

提海審會前須經行政協商會議討論，
故透過本次行政協商會議再次確認座談會所作決議是否妥適。

議題四、行政院73及76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保
護區（共計12處）與法定保護區之銜接機制及相關行政處理之建議，
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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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說
明

參、討論題綱
議題四、行政院73及76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保

護區（共計12處）與法定保護區之銜接機制及相關行政處理之建議，
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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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說
明

參、討論題綱
議題四、行政院73及76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保

護區（共計12處）與法定保護區之銜接機制及相關行政處理之建議，
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綠野協會說明。



46



47

【
】

說
明

參、討論題綱

 本案雖無法源依據，然依本法相關條文規定，海岸保護區劃設程序，回歸並合併納入海岸保護區
系統。又依據本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保護之地區，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基本管理原則者，其保護之地區名稱、內容、劃設程序、辦理機關及管理事項從其規定…」，即
保護區以回歸各該目的事業法管理為原則。
• 內政部107年4月25日台內營字第1070807457號函確認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含一、二

級）」。
• 內政部108年12月20日內授營綜字第1080822842號函確認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之「重

要聚落保存區（重要聚落建築群）」及「文化景觀 保存區（文化景觀）」。

3、其他行政作為：

(二)現況政策推動方向與管理情形：

 依營建署109年「辦理海岸資源調查及以在地連結推動海岸管理」之相關計畫調查盤點成果及建議
銜接機制：
 與其他既有法定保護區重疊部分：目前沿海保護計畫主要的保護對象-「自然保護區」之部

分土地，業已依各目的事業法令公告指定為法定保護區或計畫，相關法令如「文化資產保存
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國家公園法」、「濕地保育法」、國家風景區計畫（依「發
展觀光條例」部分並依「都市計畫法」規定管理）予以保護、管理，故與其他既有法定保護
區重疊部分，依既有法定保護區之劃設原則納入海岸保護區，獲得適當的保護及管理。

 部分仍無相關目的事業法令予以保護者：例如彰雲嘉(東石紅樹林)、花東(石雨傘)、九棚(港
仔沙丘)…等。

議題四、行政院73及76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保
護區（共計12處）與法定保護區之銜接機制及相關行政處理之建議，
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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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討論 議題一：海岸保護區議題名稱 面積

(公頃)
法定保護區及相關計畫 無相關法令

保護者

1.淡水河口保護
區計畫

一般 2,247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公告「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關渡自然保留區」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及部分都市計畫。
依濕地保育法指定公告「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自然 186

2.蘭陽海岸保護
區計畫

一般 3,302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指定公告「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蘭陽溪口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依濕地保育法指定公告「蘭陽溪口重要濕地」。自然

3.蘇花海岸保護
區計畫

一般 4,661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公告「烏石鼻海岸自然保留區」、「南澳闊葉林自然保留區」。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指定公告「觀音海岸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依國家公園法公告「太魯閣國家公園」。自然 2,770

4.花東沿海保護
區計畫

一般 59,327依發展觀光條例公告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區。

花東(石雨
傘)自然 1,268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指定公告「水璉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依都市計畫法公告之「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石梯秀姑巒風景特定區計畫」
「三仙臺風景特定區計畫」。
依濕地保育法指定公告「花蓮溪口重要濕地」。

5.彰雲嘉沿海保
護區計畫

一般 92,750依發展觀光條例指定公告「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彰雲嘉(東
石紅樹林)自然 141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指定公告「嘉義縣鰲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依濕地保育法指定公告「鰲鼓重要濕地」。

6.東北角沿海保護區計畫 14,085依都市計畫法公告「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
7.墾丁沿海保護區計畫 32,654依國家公園法公告「墾丁國家公園」。
8.北海岸沿海保

護區
一般 9,360依發展觀光條例指定公告「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依都市計畫法公告「北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萬里都市計畫」。自然 254
9.北門沿海保護

區計畫
一般 16,012依發展觀光條例指定公告「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依濕地保育法指定公告「北門重要濕地」。自然 935
10.尖山沿海保

護區計畫
一般 1,342依漁業法指定公告「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資源培育區」。自然 7

11.九棚沿海保
護區計畫

一般 805部分區域已納入墾丁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國家公園法)。 九棚(港仔
沙丘)自然 546

12.好美寮自然
保護區計畫 自然 836依發展觀光條例指定公告「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依濕地保育法指定公告「好美寮重要濕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全國區域計畫，102 年10 月，及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海岸資源調查及以在地連結推動海岸管理」計畫補充，110年。

部
分
無
相
關
目
的
事

業
法
令
予
以
保
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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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口保護區與法定保護區疊合圖

非法定保護區(A區)[濱海陸地]：約10.24 公頃，
主要為非都市之農牧用地、交通用地及甲建，
較無亟待保育之必要性。

非法定保護區(B區)[濱海陸地]：約41.61 公頃，
主要為淡水河之行水區域及高灘地，建議可
劃入特定區位或由河川主管機關管理。

非法定保護區(C區)[濱海陸地]：約0.11 公頃，
主要為淡水河行水區域(早期圖資繪製尺度不
同，造成套疊誤差。)

非法定保護區(E區)[非海岸範圍]：
約35.42公頃，主要為淡水河兩
岸都市計畫區。非法定保護區(D區)：

•[濱海陸地範圍]約1,670.53 公頃，除淡水河
行水區域及兩側高灘地外，其餘都市計畫土
地，較無亟待保育之必要性。
•[近岸海域範圍]約48.43 公頃，屬特定區位
之近岸海域範圍，依海岸管理法25條及一級
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管制。

 與其他既有法定保護區重疊部分：以『淡水河口保護區計畫』為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海岸資源調查及以在地連結推動海岸管理」計畫，109年。

淡水河口保護區之「自然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
多已涵蓋於海岸保護區、特定區範圍或其他法定保護區內

議題
討論 (摘錄自第二次座談會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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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既有法定保護區重疊部分：以『墾丁沿海保護區計畫』為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海岸資源調查及以在地連結推動海岸管理」計畫，
109年。

(核三廠範圍)

墾丁沿海保護區與法定保護區疊合圖

議題
討論 (摘錄自第二次座談會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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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沿海保護區與法定保護區重疊類型為：

墾丁國家公園範圍：重疊共約17,208.5 公頃。

其他濱海陸地法定保護區：自然保留區、考古遺址、
歷史建築、保安林、國有林事業區、林業實驗林地、
礦業保留區、水庫蓄水範圍、國家重要濕地、漁業
資源保育區等。

特定區位（近岸海域）

墾丁沿海保護區屬非法定保護區土地 (330.18 公頃)：
核三廠範圍及部分既有雜木林(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較無亟待保育之必要性。

 與其他既有法定保護區重疊部分：以『墾丁沿海保護區計畫』為例
墾丁沿海保護區與法定保護區疊合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海岸資源調查及以在地連結推動海岸管理」
計畫，109年。

墾丁沿海保護區多已涵蓋於海岸保護區、
特定區範圍等法定保護區內

議題
討論 (摘錄自第二次座談會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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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海岸資源調查
及以在地連結推動海岸管理」計畫，109年。

 部分仍無相關目的事業法令予以保護者：以『九棚沿海保護區計畫』為例

九棚沿海保護區與法定保護區疊合圖

議題
討論 (摘錄自第二次座談會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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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仍無相關目的事業法令予以保護者：以『九棚沿海保護區計畫』為例

九棚沿海保護區與法定保護區疊合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海岸資源調查
及以在地連結推動海岸管理」計畫，109年。

1. 九棚沿海保護區(一般保護區)
 與海岸範圍內之濱海陸地法定保護區重疊：

• 保安林、國有林事業區
• 特定區位(近岸海域)：697.59公頃

 屬非法定保護區土地：80 公頃，以農牧用地及林
業用地(B)為主，目前無亟待保育之危機。

2.九棚沿海保護區(自然保護區)
 與海岸範圍內之濱海陸地法定保護區重疊：

• 保安林、國有林事業區與墾丁國家公園(生態保
護區、一般管制區)為主。

• 特定區位(近岸海域)： 34.87 公頃，除部分為墾
丁國家公園之一般管制區外，其餘均屬特定區
位之近岸海域範圍皆依海岸管理法25 條及一級
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管制。

 屬非法定保護區土地： 53 公頃，屬生態保育用地
(A)，建議後續由森林法與國家公園法之權責單位
再予確認後進行調整與後續管理。

九棚沿海保護區部分範圍
仍無相關目的事業法令予以保護

議題
討論 (摘錄自第二次座談會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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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說
明

參、討論題綱

（三）建議適修於本次通盤檢討草案

增修第3章第3.1.1節議題四、第3.3.2節海岸永續利用原則之自然環境保護原則。
刪除第4章第4.1節海岸保護區，二、第2 階段海岸保護區劃設作業3. 其他應納入海岸
保護區之海岸生態系統(1)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沿海保護區。

增修第6章6.1節內政部應辦及配合事項之內容，俾併同本通檢草案報行政院核定時，
敘明理由，請行政院同意「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停止適用。

（四）本署已於110年8月17日召開「研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2次座談會
之議題一 (如附件8.1~附件8.5)進行討論，並參採與會委員及各單位意見納入本案。

議題四、行政院73及76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保
護區（共計12處）與法定保護區之銜接機制及相關行政處理之建議，
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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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題綱

建議納入本次通盤檢討草案第3章第3.1.1節議題四之對策：

(二)沿海保護區之「一般保護區」多屬已開發利用，且陸域範圍均已劃設適當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建議
回歸既有土地使用法規進行管制。

(三)其他涵蓋資源議題點位，但未納入法定保護者，建議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進行進一步調查評估是否具劃設為保護區之條件；並可適度以在地連結或劃設海岸特定區位之之方
式，因地制宜納入管理。

(四)持續進行海岸資源調查及海岸環境調查監測。

【
】

擬
辦

(一)以法定劃設為治理依據為原則下，沿海保護區之「自然保護區」約有90%已有效銜接海岸保護區或海
岸特定區位，依各目的事業法進行保護管理；10%範圍略有差異未完全涵蓋者，建議由該保護區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差異範圍之自然資源特性納入保護區範圍檢討。

議題四、行政院73及76年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保
護區（共計12處）與法定保護區之銜接機制及相關行政處理之建議，
提請討論；並請分署、海大及綠野協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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